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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-2學年度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辦理「藝起來尋美」教育部推動國民中小學
辦理美感體驗教育計畫



申請單位：○○國民中小學



計畫執行期程
中華民國115年4月至115年7月



1、 發展體驗課程概述表
	學校類型
	□非偏遠地區  □偏遠地區

	學校聯絡資訊
	聯絡人(含職稱)/電話/email

	合作藝文場館
	

	場館資源摘述
	


	課程主題
	

	課程名稱
	

	課程類型
	□文化體驗課程 □文化美感體驗課程

	課程內容
	□電影類     □視覺藝術類  □音樂及表演藝術類  
□文學閱讀類 □文化資產類  □工藝設計類

	學習階段
	□第一學習階段 □第二學習階段 
□第三學習階段 □第四學習階段

	教學節數
	        節

	連結學習領域
	主要領域：

	
	次要領域：

	設計理念
	（如何連結場館資源）



	課程規劃
	依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，概述學習目標、教學方式、評量方式等。








2、 團隊組織及運作
申請學校團隊成員之分工，以及執行本案團隊之組織架構。
3、 預期效益
請分項條列簡述。


備註：計畫書總頁數至多5頁(不含附件)




經費明細表
	※ 注意：
  1. 以下經費概算表已填單價、單位、數量之欄位請勿更改，項目名稱不得更改，項目可減少不得增加。(減少項目請記得修改項次)
  2.請確實核算經費與計畫相符(授課節數)及數字正確性。  
  3.教育局審查後，會標示核准執行項目與金額，不足經費及其他項目由學校自籌辦理，送概算表前請務必自行掃描存檔。



	經費項目
	計畫經費明細

	
	單價（元）
	數量
	總價(元)
	說        明
(請務必填寫說明欄)

	業
務
費
	出席費
	2,500
	人次
	
	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規定辦理，核實支付。

	
	講座鐘點費
(外聘)
	2,000
	節
	
	依「講座鐘點費支給表」規定辦理（外聘），核實支付。

	
	講座鐘點費
(內聘)
	1,000
	節
	
	依「講座鐘點費支給表」規定辦理（內聘），核實支付。

	
	兼代課鐘點費
	405(國小)
455(國中)
	節
	
	依「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」規定辦理

	
	保險費
	
	式
	
	符合支領「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」之人員不另加保。

	
	國內旅費
	
	式
	
	外聘專家學者、計畫成員執行計畫所需車資及差旅費，依「國內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辦理，核實支付。

	
	交通費
	
	式
	
	辦理入館體驗課程所需交通費用。

	
	教學材料費
	
	式
	
	用於體驗課程等相關教材教具費。

	
	印刷費
	
	式
	
	印製計畫相關會議、教材、活動所需資料。

	
	膳費
	140
	人次
	
	依「教育部及所屬機關(構)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(習)會管理要點」辦理。

	
	雜支
	
	式
	
	凡前項費用未列之公務費用均屬之。(上限為業務費6%之內)

	
	小計
	
	
	
	

	合    計
	
	
	
	
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會計單位             校長

